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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聘请市政府兼职法律顾问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

市直及上级驻石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高政府依法决策能力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加快

建设法治政府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聘请黄文卫等 3 名律师为市

政府兼职法律顾问，聘期 3 年，自 2026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9 年

5 月 31 日止。

市政府兼职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及工作方式按照《泉州市政

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定》及《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执行

〈泉州市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定〉的实施意见》（狮政办〔2017〕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狮政办〔2026〕1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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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 号）执行。市司法局负责市政府兼职法律顾问的日常联络及管

理工作，并负责支付市政府兼职法律顾问每年费用。

附件：石狮市人民政府兼职法律顾问名单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 年 5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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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石狮市人民政府兼职法律顾问名单

黄文卫 福建协进律师事务所律师

王金炳 福建华达（石狮）律师事务所律师

陈东进 福建伟盛律师事务所律师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5 月 15 日印发


